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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研究

段世江，李　薇!
（河北大学 经济学院，河北 保定　０７１００２）

摘　要：采用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从老年人自身状况以及代际关系等方面对影响我国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因素进行了分

析。结果发现，老年人年龄越大越倾向于不与子女同住，女性老年人不倾向与子女同住，儿子越多与子女同住的机率越小，

女儿越多将增加老人选择居住的对象。代际互动变量比老年人状况变量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力更强，揭示出农村老

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动以子女需求为中心的特点。农村老年人养老状况堪忧，家庭养老面临严峻挑战。但女儿养老这一新

趋势和新情况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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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方式是老年人口状况的一个综合反映。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居住安排
呈现出多样化格局，而不同居住安排隐含着迥异
的养老效应以及对子代解决照料需要和社会为老
福利政策的期待。因此，探讨老年人居住安排的
影响因素，对于了解老年人生活状况及其变化趋
势，以及国家明确为老政策的方向和重点，具有重
要意义。

一、文献回顾

居住安排的影响因素是老年人居住安排研究
中所关注的核心内容。主要研究结论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经济状况是老年人居住安排很重要的影响因

素。老年人经济供给上表现出的独立程度对其居
住方式的影响显著［１］。老年人的居住方式随其经
济地位变化而变化，在经济上不能自立时，与已婚
儿子一起居住是其主要的生活方式［２］。
住房条件是制约老年人选择居住方式的重要

条件，住房拥挤或没有住房，是老年人不得不与子
女共同居住的一个重要原因［３］。拥有独立的住房
能使老年人减少对子女的依赖。但也有研究认
为，有较多住房资源的父母，比有较少住房资源者
更倾向于与子女同住［４］，这可能是住房能吸引子
女同住的缘故。
年龄对老年人的居住安排有直接影响。郭志

刚根据中国１９９８年高龄老年人健康长寿调查数
据进行的研究发现，年龄存在显著的负的影响作
用，即年龄越大不与后代同住的可能性越小［５］。
Ｃｈｅｎ对台湾地区的研究结论也是年龄越低的老
年人越不倾向于与子女同住［６］。
子女数量及性别对老年人居住安排有影响。

研究表明，有无子女的老年人之间居住安排差异
明显，而老年人子女数的多少与老年人的居住安
排没有显著差异。另外，子女的性别也对老年人
的居住安排有影响，没有儿子将导致高龄老年人
不与后代同住的可能性显著加大［７］。张文娟和李
树茁针对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农村老年人居住安
排影响因素进行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在居住安排
上表现出对儿子的强烈偏好。外出儿子增加特别
是有未成年子女的外出儿子的存在使得父母与孙
子女共同居住的机会显著增加［８］。王萍利对安徽
省农村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调查数据的研究表
明，子女数量显著地影响了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
动。儿子越多，他们推卸责任的可能性越大，反而
降低老年人与他们同住的可能性。研究还显示，
在劳动力外流的影响下，老年人居住安排上的性
别偏好未能充分体现出来，女儿对老年人居住安
排的变动有显著影响［９］。
婚姻状况与老年人居住安排有关。一般来

说，老年人在有配偶时，与配偶在一起生活，一旦
配偶去世，则与子女在一起生活［１０］。丧偶是与成
年子女同住的重要影响因素。Ｔｒｅ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ｅ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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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保定市，丧偶或离婚的老年人较可能与
子女同住［１１］。究其原因，有偶老年人在情感及生
理上可以与配偶相互依存，无偶后只能通过与子
女同住以获取生活照料与情感支持。
根据上述，以往的研究分析了经济状况、住房

条件、子女状况、婚姻状况以及年龄等诸多方面对
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多着重
于分析老年人属性的影响，而对代际关系所形成
的影响所涉不多。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试
图从老年人自身状况和代际关系两方面探讨影响
老年人选择居住安排的因素，以期能充分了解老
年人居住安排的决策过程以及对养老的影响。

二、我国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

我国传统的老年人居住安排已经发生很大的
变化。从全国来看，虽然与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
人仍属最多，但夫妻户和二代户家庭有了明显增
加。根据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数据，绝大多数老年人
居住在二代及以上家庭中，其比例高达６１．６％，只
有８．４％居住在单身户中，夫妻户占２５．１％。与
１９９０年相比，夫妻户和二代户家庭分别由１９９０年
的１６．９％和２４．０％上升到２５．１％和３３．０％，分别
上升了８．２和９．０个百分点；而三代及以上户的
比例则有明显下降，由１９９０年的４８．２％下降到
２０００年的２８．６％，下降了几乎一倍（表１）。这些
数据表明我国老年人口家庭发展的核心化和空巢
化过程［１２］。

表１　中国老年人户居方式分布　　　　单位：％

户居方式 １９９０年 ２０００年

单身户 ８．０　 ８．４
夫妻户 １６．９　 ２５．１
一代户 ０．６　 ０．３
二代户 ２４．０　 ３３．０
隔代户 ２．２　 ４．６
三代及以上户 ４８．２　 ２８．６

　　资料来源：邬沧萍，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变化与挑
战［Ｍ］．中国人口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４月，第１３２页。

社会快速变革，尤其是家庭观念的变化和人口
流动性的增强对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更为
多元和复杂，其所呈现的格局，一是三代同住呈下
降趋势，但老年人最主要的居住安排仍是三代同
住，即我国农村老年人多与子女和孙辈共同居住
生活。表２显示，从１９８７年到２００６年，农村三代
同住的比例虽大幅下降，但其所占比例都是最高
的。２０００年我国有３６．０％的老年人居住在三代
及以上家庭中，其次是只与配偶同住。但是与２０
年前的老年人居住安排相比，中国老年人与子女、
孙辈一起生活的传统居住方式正在逐渐减少。
二是老年人只与配偶同住的比例快速增加。

只与配偶同住的比例从１９８７到２００６年呈大幅增
长的态势，２００６年为２９．０％，是１９８７年３．９倍。
农村大量的老年夫妇单独居住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避免与子女之间发生矛盾与冲突、寻求相对
自由的生活方式和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的考虑，
也有由于子女迁移而减少同住的可能性的问题。

表２　中国农村年老年人居住方式变化情况　 单位：％

独居
与配偶

居住

与子女

同住
隔代同住

三代及

以上
其他

１９８７年 １．９　 ７．５　 ２６．９ ——— ６１．８　 １．９
２０００年 ８．３　２９．６　 １６．８　 ３．５　 ４１．３　 ０．４
２００６年 ９．３　２９．０　 １８．０　 ３．１　 ３９．０　 １．５
　　数据来源：１９８７数据来自田雪原．中国老年人口（社
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９１页；２０００年和
２００６年数据来自郭平．老年人居住安排．中国社会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第１０７页。

三是老年人独居比例有所上升。１９８７年独居
比例为１．９％，２０００年增加到８．３％，２００６年独居
比例达９．３％。农村老年人独居主要是由于老年
人丧偶或离异而独立生活。农村老年人独居比例
呈上升趋势，与子女迁移或子女不承担赡养责任
不无关系。
四是隔代同住成为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居住

方式。隔代同住并非现在特有的居住方式，父母
离异或死亡等原因都可能形成祖父母、外祖父母
以同住的方式抚养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的情
况。但这种情况并不普遍。隔代同住普遍化，并
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是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随着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而产生的。大
量农村儿童的父母离开家乡进入城市打工，但由
于城乡二元结构和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城市较
高的生活、教育费用等原因，使得农村儿童无法跟
随父母一起生活，成为留守农村的一个特殊群体，
他们大多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２０００年隔代同住
的比例为３．５％，２００６年为３．１％，略有下降。比
例下降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国家确立的解决流动儿
童接受义务教育“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
主”的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农民工子弟有了更为
便捷的在流入地接受教育的渠道，从而减少了留
守儿童数量。

三、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
因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回归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２００６年中国老龄科研

中心“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农村部分
１０％数据。以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
括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的６０岁及以上农村老年人为调查对象。全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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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３个，其中男性占５４％，女性占４６％。
（二）研究方法
本文从三个层面（老年人自身状况、子女数量

和家庭代际支持）来考察老年人居住安排变动的
影响因素。由于因变量是二分变量，本文采用二
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来估计老年人居住安排变动的影
响因素，模型如下：

Ｌｏｇｉｔ　Ｐ＝α＋β１Ｘ１＋β２Ｘ２＋……＋βｎＸｎ
式中，α作为因变量中的基准变量，是独立于

变量Ｘｎ并且服从于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Ｘｎ 指
居住安排变动的各影响因素。

（三）变量设计与测量
１．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是否与子女同
住”。用虚拟变量表示。子女包括儿子、女儿、媳
妇和女婿，老年人与其中任何一方同住即为与子
女同住。与子女同住赋值１，不与子女同住赋
值０。
２．自变量。包括老年人自身状况、子女数量
和家庭代际支持。

（１）老年人自身状况包括社会人口特征和社
会经济地位。社会人口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和婚
姻状况。本文将年龄按连续变量对待；将婚姻状
况分为有配偶和无配偶，将问题选项中的有配偶
同住和有配偶分居两项合并为有配偶，将丧偶、离
婚和未婚三项合并为无配偶一类。考虑到未婚也
有可能收养子女，因此未将其剔除出影响老年人
是否与子女同住的计量中。
社会经济地位包括经济独立性和经济保障状

况。本文用老年人是否有经济支配权和是否拥有

自己的住房产权来表示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是
否有经济支配权由一个问题说明：“家里办大事
时，花钱谁说了算？”（老年人＝１，子女及其他＝
２）。房屋产权由变量名便可洞悉其含义，不再说
明。经济保障状况由两个问题组成：①“您觉得自
己经济上有保障吗？”（有＝１，没有＝０）；②“您（和
老伴）给自己存了一笔养老用的钱吗？”（存了＝１，
没存＝０）。

（２）子女数量包括儿子数和女儿数，用连续变
量表示。

（３）家庭代际支持包括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
经济支持由两个问题组成：①“去年您的收入中，
是否有子女们给的钱？”（有＝１，无＝０）；②“是否
不与您住在一起的子女给您的钱更多一些？”（是
＝１，否＝０）。生活照料也由两个问题组成：①“您
现在的日常生活需要别人照料吗？”（需要＝１，不
需要＝０）这个问题反映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
力，是老年人健康状况好与不好的标志。②“您现
在是否帮子女做下面的事？”选项为：照看家、做家
务、带孩子。应研究需要，本文将这个问题改变
为：“您现在是否给子女提供劳务支持？”以上三项
至少提供过一项的即为“是”。（是＝１，否＝０）

（四）回归结果及分析
将上述自变量全部纳入模型所得到的回归结

果列在表３中。１３个变量全部得到了在０·００１水
平统计性显著的结果。在模型中，似然比（－２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表明回归模型具有统计意义，Ｃｏｘ　＆
Ｓｎｅｌｌ　Ｒ２ 和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　Ｒ２ 所反映的样本拟合程
度较好。

表３　影响老年人居住安排的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Ｎ＝９８３）
－２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２３６Ｅ７
Ｃｏｘ　＆Ｓｎｅｌｌ　Ｒ　Ｓｑｕａｒｅ　　　　　　　　　　　　　　　　　　　　０．１８５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　Ｒ　Ｓｑｕａｒｅ　　　　　　　　 　　　　　　　　　　　　０．２４７

Ｍｏｄｅｌ　Ｔｅｓｔ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１８１１４１　ｄｆ＝１３　　　　　　　　　ｓｉｇ＝１００８＜０１０５
自变量 Ｂ　 Ｓｉｇ Ｅｘｐ（Ｂ）
年龄 －０．０６８　 ０．０００　 ０．９３４
性别 －０．１９６　 ０．０００　 ０．８２２
婚姻状况 －０．９４８　 ０．０００　 ０．３８８
儿子数 －０．１１７　 ０．０００　 ０．８９０
女儿数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　 １．０１６
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０．１８７　 ０．０００　 ０．８３０
不与老人同住的子女经

济支持情况
０．３２１　 ０．０００　 １．３７８

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０．３４６　 ０．０００　 １．４１４
为子女提供劳务支持 １．１２５　 ０．０００　 ３．０８０
养老储备情况 －０．４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６６６
老年人经济保障状况 ０．４６１　 ０．０００　 １．５８５
老年人经济支配权 －１．１７９　 ０．０００　 ０．３０８
老年人房屋产权 －０．７１７　 ０．０００　 ０．４８８
常数项 ６．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４０４．１６１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年龄对农村老年人居
住安排的影响呈负相关性，即年龄越大越可能不

与子女同住。老年人每增龄一岁，与子女同住的
机率下降６．６％。这一结论表现出与预期及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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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的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以往的研究
多依据城市或全国的数据，与农村的情况并不完
全相同。在当代农村，在代际互动中，“重幼轻老”
的现象比较严重。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对子女
的效用降低，从而丧失了通过与子女同住以在年
老体弱的情况下获取子女支持的可能。这一结论
折射出农村代际关系的深刻变化，也反映出农村
家庭养老面临的严峻问题。
在性别方面，也呈现负相关关系，表明女性老

年人不倾向于与子女同住。这一结论也与已有的
研究结论不一致。已有的研究证实，女性老年人
比男性老年人更倾向于与子女同住［１３］，原因在于
女性在经济上有更大的依赖性以及更可能处在丧
偶状态。我国农村女性老年人不倾向于与子女同
住，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女性老年人为避免家庭矛
盾而作出的选择，因为农村家庭最主要的矛盾是
婆媳之间的矛盾［１４］。
婚姻状况为无配偶的倾向于与子女同住。相

较于有配偶老年人，无配偶老人与子女同住的机
率将增加６１．２％，说明老年人在失去另一半的支
持后将增加与子女同住的需求。这与以往的研究
结论一致，也符合我们的预期。
在经济独立性方面，“经济支配权”和“房屋产

权”两个变量对老年人的居住安排有显著影响。
这两个变量与老年人是否与子女同住呈负相关关
系。若老人有经济支配权，相较于没有经济支配
权者，将增加不与子女同住的机率６９．２％。若老
年人有房屋产权，相较于没有房屋产权者，将增加
不与子女同住的机率４１．２％。因此可见，老年人
越具备经济独立性，越倾向于不与子女同住。但
这两个变量对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强度的差异也
表明，在农村，老年人拥有经济支配权较拥有房屋
产权更容易实现独立居住。
在养老保障方面，没有存养老用钱的老年人

倾向于与子女同住，相较存钱的老年人，与子女同
住的机率增加５２．５％。说明农村老年人若具备一
定的养老保障，较倾向于不与子女同住。
而老年人目前生活的经济保障状况则表现出

与子女同住的正相关关系，即感觉自己经济上有保
障的老人倾向于与子女同住，相较于感觉经济无保
障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机率将增加５８．５％。关
于这一点，需要做具体分析，一种可能是老年人感
觉生活有保障，是受到子女经济支持的缘故，而这
种支持是以共同生活的方式实现的；另一种可能
的情况则是老年人经济状况尚好，年轻人由于种
种原因对父母过度依赖，同住便是这种依赖的最
有效、最便捷的方式。向子女提供劳务支持的老
年人倾向于与子女同住这一结论也同样印证了这
一点。
子女数量对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的实证

结论耐人寻味。儿子数量与老年人是否与子女同
住呈负相关关系，即儿子越多越可能不与子女同
住；女儿数量与老年人是否与子女同住呈正相关
关系，即女儿越多，将增加其可选择居住的对象。
这一结论可能与人们的传统认识相悖，但也证实
了在农村儿子多但相互推诿赡养责任，而使老年
人无处容身的现实。在此情景下以及受男性外出
务工的影响，女儿的重要性已显著地表现出来，反
映出中国农村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出现淡化
之势。
子女对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对老年人居住安

排有显著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呈反方向。子女向
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相较子女不向老年人提供经
济支持，会减少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机率的１７％。
这说明子女给父母经济支持会选择不与父母同
住，也进一步证实了子女倾向于以金钱换取自由，
进而减少包括婆媳关系、调适彼此间生活作息等
不相适应的摩擦。
在所有入选的变量中，老年人为子女提供“带

孩子、照看家、做家务”等劳务支持的变量对老年
人的居住安排影响力最强。结论显示，若老年人
有向子女提供劳务帮助的情形，相对于不提供劳
务帮助者，将会增加与子女同住的机率２．０８倍。
说明农村老年人对子女提供生活上的帮助，提高
了与子女同住的概率，尤其是在农村青壮年劳动
力大量外出务工的背景下，众多老年父母给留守
未成年孙子女以同住的方式提供生活照料帮助。
而相对于为子女提供劳务支持，老年人自理能力
下降，需要子女照料则并未显著增加与子女同住
的机率，说明老年人在亲子支持照护方面有明显
的利他倾向。

四、结论与讨论

我国农村老年人最主要的居住安排仍是三代
同住，但其比例呈逐年下降态势，与此同时，老年
人独居和只与配偶同住的比例显著增加；隔代同
住成为我国农村老年人具有时代特征的非传统居
住模式。
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来看，老年人的性别、婚姻状
况、子女数以及老年人经济状况等静态变量以及
代际互动等动态变量均对老年人是否与子女同住
的居住安排有显著影响。主要结论有：
第一，老年人年龄越大越倾向于不与子女同

住；女性老年人不倾向于与子女同住；儿子越多则
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机率越小。这些结论所展现
出的农村老年人的生存境况不容乐观。高龄老年
人尤其是高龄女性老年人对子女的依赖程度提
高，需要通过与子女同住从子女处获得必要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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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支持，但现实并不如人们的预
期。养儿防老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传统的养老观
念，但是其实际效用却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子
女道德素质状况［１５］、家庭关系是否和睦、子女是否
具备供养能力等。儿子多也有可能造成老年人晚
景凄凉。值得欣慰的是，女儿的养老意愿有所增
强，女儿养老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出来。农村家庭
养老模式出现的这一新趋势和新情况值得关注。
第二，相较其他变量，代际互动等动态变量的

影响力更强。这表明社会快速变迁，农村代际关
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子女一方功利化倾向对老年
人居住安排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从子女的角度
讲，老年人是否与他们共同居住，要考虑老年人照
料的需求，更主要的是受到老年父母对其家庭的
实际效用的影响。老年人通过承担子女家庭的家
务劳动，或主动或被动地“换取”与子女同住的机
会。尤其是当前相当一部分家庭青壮年劳动力外
出务工，整个家庭的负担完全落到了老年人身上，
同住是老年人不得已的选择。这体现了老年人居
住安排的变动是以子女需求为中心的，劳动力外
流的背景强化了这一点。
从以上结论可以看出，在老年人居住安排的

选择上，老年人满足其需要的因素所产生的影响
愈显微弱，而那些对子女效用的最大化满足的因
素的影响力却格外突出。这意味着传统孝道规范
的弱化，降低了子女照顾老年父母的意愿及能力。
由于孝道所维系的传统家庭养老保障模式的脆弱
性和不可持续性日益显现，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
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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